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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緣起 

第一節  計畫緣起與目的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係為有效控制土地使用強度及確保公共設施服務水

準，並維護良好生活環境；因此，於各都市計畫區內依其實際需要，應依法訂定土

地使用及都市設計管制規定，以助土地資源有效利用。 

南鯤鯓特定區計畫於民國 70 年 5 月 6 日發布實施，在通盤檢討辦理歷程，分

別於 78年、86年完成第一、二次通盤檢討，第三次通盤檢討案則於 95年 2月 9日

辦理第一階段發布實施；其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除於歷次通盤檢討併同修正外，另於

民國 104 年 9 月 29 日發布實施「變更南鯤鯓特定區計畫（農業區土地使用管制要

點專案通盤檢討）案」。 

依都市計畫法第 22條及第 23條規定，已明定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實

施細部計畫，為落實計畫分層管理及地方自治權限、提升審議行政效率及促進都市

發展效能，於 109 年 3 月 31 日發布實施「變更南鯤鯓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及細

部計畫分離專案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細部計畫案」，以區別主要計

畫及細部計畫內容。 

本次於「變更南鯤鯓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內啟動檢討作業，配

合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1024、1047及 1059次會審竣主要計畫內容及第一階段

發布實施計畫，再予重新調整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部分條文。 

 

第二節  計畫位置與範圍 

本計畫區位於臺南市北門區中北側位置、急水溪出海口南端地區，計畫區範圍

東側以急水溪為界與臺南市學甲區相鄰、南至頭港大排水路、西抵瓣溝排水路、北

以鹽田為界；本計畫區行政區域於民國 107 年 4 月 30 日原東璧里及鯤江里合併為

蚵寮里，行政區重整後本計畫區之行政區域包含蚵寮里及保吉里部分範圍，計畫面

積約 175.0834公頃，計畫區位及範圍詳圖 1、圖 2所示。 

 

第三節  法令依據 

都市計畫法第 26條。 



圖1  計畫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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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計畫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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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現行主要計畫概要 
 

第一節  計畫年期 

以民國 125年為本計畫區之計畫目標年。 

 

第二節  計畫人口及密度 

計畫人口 3,100 人，居住密度每公頃約 159人。 

 

第三節  土地使用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劃設保存區、旅館區、遊樂區、住宅區、商業區、加油站專用區、

車站專用區、鹽田區、農業區、河川區及港埠專用區等，面積合計 112.2569 公頃。 

公共設施用地劃設機關用地、自來水事業用地、學校用地、公園用地、綠地用

地、廣場用地、廣(停)用地、廣(道)用地、停車場用地、市場用地、行人專用道用地、

抽水站用地、堤防用地及道路用地，面積合計 62.8265公頃。 

「變更南鯤鯓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主要計畫(第一階段)案」變更前

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如表 1；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詳圖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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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變更南鯤鯓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主要計畫（第一階段）變更前
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項目 

本次通盤檢

討前面積 

(公頃) 

增減面積 

(公頃) 

本次通盤檢討後 

計畫面積 

(面積) 

佔計畫總 

面積比例

(%) 

佔都市發展地區 

面積比例(%)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保存區 20.1395 0.0000 20.1395 11.50% 19.58% 

旅館區 5.5330 -1.5767 3.9563 2.26% 3.85% 

遊樂區 9.5365 -8.7802 0.7563 0.43% 0.74% 

住宅區 15.5509 0.1312 15.6821 8.96% 15.25% 

住宅區(附帶條件) - 0.0569 0.0569 0.03% 0.06% 

商業區 1.2359 0.0000 1.2359 0.71% 1.20% 

加油站專用區 0.1778 0.0000 0.1778 0.10% 0.17% 

車站專用區 0.1179 0.0000 0.1179 0.07% 0.11% 

產業專用區(附帶條件) - 0.2233 0.2233 0.13% 0.22% 

鹽田區 12.9640 0.0000 12.9640 7.40% - 

農業區 14.8397 16.9897 31.8294 18.18% - 

河川區 24.9751 -0.4671 24.5080 14.00% - 

港埠專用區 - 0.6095 0.6095 0.35% 0.59% 

合計 105.0703 7.1866 112.2569 64.12% 41.77%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0.5757 0.0000 0.5757 0.33% 0.56% 

自來水事業用地 0.1918 0.0000 0.1918 0.11% 0.19% 

學校用地 1.7190 0.0000 1.7190 0.98% 1.67% 

公園用地 17.1954 -5.4482 11.7472 6.71% 11.42% 

綠地用地 1.0085 -0.0509 0.9576 0.55% 0.93% 

廣場用地 13.2264 -0.8754 12.3510 7.05% 12.01% 

廣場用地兼供停車場使用 6.9923 -0.0385 6.9538 3.97% 6.76% 

廣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 0.0189 0.0189 0.01% 0.02% 

停車場用地 5.9347 0.0000 5.9347 3.39% 5.77% 

市場用地 0.2610 0.0000 0.2610 0.15% 0.26% 

行人專用道用地 0.5109 0.0000 0.5109 0.29% 0.50% 

道路用地 19.2732 -0.7925 18.4807 10.56% 17.97% 

抽水站用地 0.1762 0.0000 0.1762 0.10% 0.17% 

堤防用地 2.9480 0.0000 2.9480 1.68% - 

合計 70.0131 -7.1866 62.8265 35.88% 58.23% 

總計 175.0834  0.0000 175.0834 100.00% - 

都市發展地區 119.3566  -16.5226 102.8340 - 100.00% 

註：1.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之面積為準。 

    2.都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含鹽田區、農業區、河川區及堤防用地等面積。 



圖3  變更南鯤鯓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主要計畫(第一階段)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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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現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內容 

一、本要點依都市計畫法第 22條及同法臺南市施行細則第 12條規

定訂定之。 

二、住宅區建蔽率不得大於 60%，容積率不得大於 200%。 

三、商業區建蔽率不得大於 80%，容積率不得大於 280%。 

四、農業區之建築物及土地使用應依「都市計畫法臺南市施行細則」

規定辦理，並由本府依「臺南市都市計畫保護區農業區土地使

用審查要點」審查之。 

五、保存區土地，以供建築寺廟及相關附屬設施使用為主，其土地

及建築物之使用應依下列規定： 

（一）建蔽率不得大於 30%，容積率不得大於 160%。 

（二）建築物之式樣、色調及構造應具有傳統廟宇之特質。 

六、遊樂區內之土地，以供興建遊樂設施及其附屬設施使用為限，

其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應依下列規定： 

（一）甲種遊樂區（遊 1）： 

1.本區以水上遊樂為主，其水域面積不得少於本區總面積之 80%。 

2.本區不得設置高架電動遊樂設施。 

3.陸地部分建蔽率不得大於 20%。 

4.建築物及遊樂設施之高度不得超過 1層或 4公尺。 

5.建築物得供餐廳、涼亭、盥廁、管理室及報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使用。 

6.水、污物不得排入湖內。 

7.本區各種設施之配置計畫，應先經市觀光主管機關之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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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乙種遊樂區（遊 2）： 

1.不得設置高架電動遊樂設施。 

2.建蔽率不得大於 20%。 

3.建築物及遊樂設施之高度不得超過 1層或 4公尺。 

4.建築物得供餐廳、涼亭、盥廁、管理室及報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使用。 

5.本區各種設施之配置計畫，應先經市觀光主管機關之核准。 

七、旅館區土地，以供建築旅館及其附屬設施使用為主，其土地及

建築之使用建蔽率不得大於 40%，容積率不得大於 160%，每

300平方公尺樓地板面積設置 1停車空間。 

八、鹽田區為從事鹽業生產及其相關附屬設施使用外，不得作其他

使用。 

九、車站專用區建蔽率不得大於 50%，容積率不得大於 200%。 

十、加油站專用區之建蔽率不得大於 40%，容積率不得大於 120%，

並得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容許作為油氣事業設施及其附

屬設施使用，但不得從事兼營項目。 

十一、自來水事業用地建蔽率不得大於 50%，容積率不得大於

200%。 

十二、建築退縮規定： 

（一）市地重劃整體開發地區，其退縮建築依下表規定辦理： 

分區及
用地別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 公
尺建築。 

1.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
不得設置圍牆，但得計入法定
空地。 

2.如屬角地，面臨計畫道路部分
均應退縮建築。 

商業區 

公共設
施用地 

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 公
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
者，圍牆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
少退縮 3公尺。 

1.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
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2.如屬角地，面臨計畫道路部分
均應退縮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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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項以外地區，其退縮建築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分區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 1,500 平方
公尺者，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
少退縮 4 公尺建築，或依建築技
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81 條
規定辦理。 

1.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
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2.如屬角地，面臨計畫道路部分
均應退縮建築。 

商業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 1,000 平方
公尺者，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
少退縮 4 公尺建築，或依建築技
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81 條
規定辦理。 

（三）計畫圖未劃設道路截角部分，位於道路交叉口建築者，應依「臺

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規定退讓截角，並得計入法定空地。 

十三、停車空間劃設標準 

（一）市地重劃整體開發地區，其住宅區及商業區之停車空間應依下列

規定辦理： 

總樓地板面積 停車位設置標準 

250平方公尺以下（含 250 平方公尺） 設置 1部 

超過 250平方公尺至 400平方公尺 設置 2部 

超過 400平方公尺至 550平方公尺 設置 3部 

超過 550平方公尺，每增加 150 平方公尺，應增設 1部 

（二）前項以外地區則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規定辦

理。 

（三）建築基地如建築線僅得指定於 4公尺寬人行步道且總樓地板面積

未達 500 平方公尺者，得免設停車位。 

（四）本條總樓地板面積計算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

規定辦理。 

十四、停車場用地如依「都市計畫法臺南市施行細則」規定作立體

化使用，應經都市設計審議通過後，始得核發建築執照或進

行工程開發。 

十五、建築基地內綠化面積不得低於法定空地面積 50%。 

      廣場用地之建築基地內綠化面積不得低於法定空地 30%。 

十六、計畫區內另行擬定細部計畫或變更都市計畫另訂有管制規

定，且於本計畫未指明變更者，仍依各該都市計畫規定辦理。 

十七、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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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變更內容 

第一節  變更內容與理由 

配合「變更南鯤鯓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主要計畫(第一

階段)案」檢討內容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惟部分土地使用分

區及公共設施用地條文及內容，尚需配合主要計畫附帶條件執行結

果，經本市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132 次會同意分階段核定後，依法發布

實施，本階段修正條文對照表，詳表 2。  

表 2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原條文 新條文 修訂理由 

一、本要點依都市計畫法第 22條及同

法臺南市施行細則第 12條規定訂

定之。 

一、本要點依都市計畫法第 22條及同

法臺南市施行細則第 12 條規定訂

定之。 

維持原條

文。 

二、住宅區建蔽率不得大於 60%，容

積率不得大於 200%。 

二、住宅區建蔽率不得大於 60%，容

積率不得大於 200%。 

維持原條

文。 

三、商業區建蔽率不得大於 80%，容

積率不得大於 280%。 

三、商業區建蔽率不得大於 80%，容

積率不得大於 280%。 

維持原條

文。 

四、農業區之建築物及土地使用應依

「都市計畫法臺南市施行細則」

規定辦理，並由本府依「臺南市

都市計畫保護區農業區土地使用

審查要點」審查之。 

四、農業區之建築物及土地使用應依

「都市計畫法臺南市施行細則」規

定辦理，並由本府依「臺南市都市

計畫保護區農業區土地使用審查

要點」審查之。 

維持原條

文。 

五、保存區土地，以供建築寺廟及相

關附屬設施使用為主，其土地及

建築物之使用應依下列規定： 

(一)建蔽率不得大於 30%，容積率不

得大於 160%。 

(二)建築物之式樣、色調及構造應具

有傳統廟宇之特質。 

五、保存區土地，以供建築寺廟及相

關附屬設施使用為主，其土地及

建築物之使用應依下列規定： 

(一)建蔽率不得大於 30%，容積率不

得大於 160%。 

(二)建築物之式樣、色調及構造應具

有傳統廟宇之特質。 

維持原條

文。 

六、遊樂區內之土地，以供興建遊樂

設施及其附屬設施使用為限，其

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應依下列規

定： 

(一)甲種遊樂區（遊 1）： 

1.本區以水上遊樂為主，其水域面

積不得少於本區總面積之 80%。 

2.本區不得設置高架電動遊樂設

施。 

六、遊樂區內之土地，以供興建遊樂

設施及其附屬設施使用為限，其

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應依下列規

定： 

(一)甲種遊樂區（遊 1）： 

1.本區以水上遊樂為主，其水域面

積不得少於本區總面積之 80%。 

2.本區不得設置高架電動遊樂設

施。 

維持原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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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新條文 修訂理由 

3.陸地部分建蔽率不得大於 20%。 

4.建築物及遊樂設施之高度不得超

過 1 層或 4公尺。 

5.建築物得供餐廳、涼亭、盥廁、

管理室及報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使

用。 

6.水、污物不得排入湖內。 

7.本區各種設施之配置計畫，應先

經市觀光主管機關之核准。 

(二)乙種遊樂區（遊 2）： 

1.不得設置高架電動遊樂設施。 

2.建蔽率不得大於 20%。 

3.建築物及遊樂設施之高度不得超

過 1 層或 4公尺。 

4.建築物得供餐廳、涼亭、盥廁、

管理室及報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使

用。 

5.本區各種設施之配置計畫，應先

經市觀光主管機關之核准。 

3.陸地部分建蔽率不得大於 20%。 

4.建築物及遊樂設施之高度不得超

過 1層或 4公尺。 

5.建築物得供餐廳、涼亭、盥廁、

管理室及報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使

用。 

6.水、污物不得排入湖內。 

7.本區各種設施之配置計畫，應先

經市觀光主管機關之核准。 

(二)乙種遊樂區（遊 2）： 

1.不得設置高架電動遊樂設施。 

2.建蔽率不得大於 20%。 

3.建築物及遊樂設施之高度不得超

過 1層或 4公尺。 

4.建築物得供餐廳、涼亭、盥廁、

管理室及報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使

用。 

5.本區各種設施之配置計畫，應先

經市觀光主管機關之核准。 

七、旅館區土地，以供建築旅館及其

附屬設施使用為主，其土地及建

築之使用建蔽率不得大於 40%，

容積率不得大於 160%，每 300平

方公尺樓地板面積設置 1 停車空

間。 

七、旅館區土地，以供建築旅館及其

附屬設施使用為主，其土地及建

築之使用建蔽率不得大於 40%，

容積率不得大於 160%，每 300 平

方公尺樓地板面積設置 1 停車空

間。 

維持原條

文。 

- 八、港埠專用區建蔽率不得大於

50%，容積率不得大於 100%，其

容許使用項目： 

(一)休閒漁業使用：休閒漁業、船舶

展示，休閒漁業管理及其附屬設

施。 

(二)漁具倉庫及整網場使用：漁具倉

庫、漁具整理、曬網場、露天堆

積場及其附屬設施。 

(三)整備場、上架場、漁民休憩設施

及其相關設施。 

(四)牡蠣養殖與漁撈漁業之漁具儲放

及整備空間、卸漁作業空間。 

(五)船隻停靠、休息、保養及其附屬

1.本點增

訂。 

2.配合本

次實質

變更內

容，於

本市都

市計畫

委員會

第 85

次會第

6 案決

議增訂

港埠專

用區管

制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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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新條文 修訂理由 

設施。 

(六)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 

容。 

- 九、產業專用區建蔽率不得大於

70%，容積率不得大於 210%，其

容許使用項目： 

(一)水產加工及保藏業及其附屬設

施。 

(二)水產品批發業及其附屬設施。 

(三)水產品零售業使用及其附屬設

施。 

(四)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 

1.本點增

訂。 

2.配合本

次實質

變更內

容，於

本市都

市計畫

委員會

第 85

次會第

6 案決

議增訂

產業專

用區管

制 內

容。 

八、鹽田區為從事鹽業生產及其相關

附屬設施使用外，不得作其他使

用。 

十、鹽田區為從事鹽業生產及其相關

附屬設施使用外，不得作其他使

用。 

點 次 調

整。 

九、車站專用區建蔽率不得大於

50%，容積率不得大於 200%。 

十一、車站專用區建蔽率不得大於

50%，容積率不得大於 200%。 

點 次 調

整。 

十、加油站專用區之建蔽率不得大於

40%，容積率不得大於 120%，並

得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容

許作為油氣事業設施及其附屬設

施使用，但不得從事兼營項目。 

十二、加油站專用區之建蔽率不得大

於 40%，容積率不得大於

120%，並得依「加油站設置管

理規則」容許作為油氣事業設

施及其附屬設施使用，但不得

從事兼營項目。 

點 次 調

整。 

十一、自來水事業用地建蔽率不得大

於 50%，容積率不得大於

200%。 

十三、自來水事業用地建蔽率不得大

於 50%，容積率不得大於

200%。 

點 次 調

整。 

十二、建築退縮規定： 

(一)市地重劃整體開發地區，其退縮

建築依下表規定辦理： 

分區及

用地別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自計畫道路境

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 

1.退縮建築之空

地 應 植 栽 綠

化，不得設置圍

十四、建築退縮規定： 

(一)市地重劃整體開發地區，其退縮

建築應依下表規定辦理： 

分區及

用地別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自計畫道路境

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 

1.退縮建築之空

地應適度植栽

綠化，不得設置

1.配合本

市通案

性 規

定、本

市都市

計畫委

員會第

94次會

第 3 案

有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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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新條文 修訂理由 

商業區 牆，但得計入法

定空地。 

2.如屬角地，面臨

計畫道路部分

均應退縮建築。 

公共設

施用地 

自計畫道路境

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

如有設置圍牆

之必要者，圍

牆應自計畫道

路境界線至少

退縮 3 公尺。 

1.退縮建築之空

地 應 植 栽 綠

化，但得計入法

定空地。 

2.如屬角地，面臨

計畫道路部分

均應退縮建築。 

(二)前項以外地區，其退縮建築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分區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

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

1,500 平方公尺者，應自

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

縮 4 公尺建築，或依建

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第 281 條規定辦

理。 

1. 退 縮 建

築 之 空

地 應 植

栽 綠

化，但得

計 入 法

定空地。 

2. 如 屬 角

地，面臨

計 畫 道

路 部 分

均 應 退

縮建築。 

商業

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

1,000 平方公尺者，應自

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

縮 4 公尺建築，或依建

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第 281 條規定辦

理。 

(三)計畫圖未劃設道路截角部分，位

於道路交叉口建築者，應依「臺

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規定退

讓截角，並得計入法定空地。 

商業區 圍牆，但得計入

法定空地。 

2.如屬角地，面臨

計畫道路部分

均應退縮建築。 

公共設

施用地 

自計畫道路境

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

如有設置圍牆

之必要者，圍

牆應自計畫道

路境界線至少

退縮 3 公尺。 

1.退縮建築之空

地應適度植栽

綠化，但得計入

法定空地。 

2.如屬角地，面臨

計畫道路部分

均應退縮建築。 

(二)前項以外地區，其退縮建築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分區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

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

1,500 平方公尺者，應

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

少退縮 4 公尺建築，

如依「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81 條申請者，從其規

定辦理。 

1.退縮建築

之空地應

適度植栽

綠化，但得

計入法定

空地。 

2. 如 屬 角

地，面臨計

畫道路部

分均應退

縮建築。 

商業

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

1,000 平方公尺者，應

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

少退縮 4 公尺建築，

如依「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81 條申請者，從其規

定辦理。 

產業

專用

區 

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

少退縮 5 公尺建築；

鄰接河川區及農業區

部分，應自土地使用

分區境界線退縮 3 公

尺建築。 

1.退縮建築

之空地應

適度植栽

綠化，不得

設 置 圍

牆，但得計

入法定空

地。 

2. 如 屬 角

地，面臨計

畫道路部

分均應退

縮建築。 

(三)計畫圖未劃設道路截角部分，位

於道路交叉口建築者，應依「臺

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規定退

讓截角，並得計入法定空地。 

築退縮

條文決

議修正

內容，

增（修）

訂建築

退縮規

定。 

2.配合本

次實質

變更內

容，於

本市都

市計畫

委員會

第 85

次會第

6 案決

議增訂

產業專

用區建

築退縮

規定。 

3.點次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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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新條文 修訂理由 

十三、停車空間劃設標準 

(一)市地重劃整體開發地區，其住宅

區及商業區之停車空間應依下列

規定辦理： 

總樓地板面積 停車位設置標準 

250 平方公尺以下（含

250 平方公尺） 

設置 1 部 

超過 250 平方公尺至

400 平方公尺 

設置 2 部 

超過 400 平方公尺至

550 平方公尺 

設置 3 部 

超過 550 平方公尺，每增加 150 平方公

尺，應增設 1 部 

(二)前項以外地區則依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規定辦

理。 

(三)建築基地如建築線僅得指定於 4

公尺寬人行步道且總樓地板面積

未達 500 平方公尺者，得免設停

車位。 

(四)本條總樓地板面積計算依建築技

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9條規

定辦理。 

十五、停車空間劃設標準： 

(一)市地重劃整體開發地區，其住宅

區及商業區之停車空間應依下列

規定辦理： 

總樓地板面積 停車位設置標準 

250 平方公尺以下（含

250 平方公尺） 

設置 1 部 

超過 250 平方公尺至

400 平方公尺 

設置 2 部 

超過 400 平方公尺至

550 平方公尺 

設置 3 部 

超過 550 平方公尺，每增加 150 平方公

尺，應增設 1 部 

(二)前項以外地區則依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規定辦

理；產業專用區之裝卸位，依建

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78 條規定辦理。 

(三)建築基地如建築線僅得指定於 4

公尺寬人行步道且總樓地板面積

未達 500 平方公尺者，得免設停

車位。 

(四)本條總樓地板面積計算依建築技

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9條規

定辦理。 

1.配合本

次實質

變更內

容，於

本市都

市計畫

委員會

第 85

次會第

6 案決

議增訂

產業專

用區停

車空間

劃設標

準。 

2.點次調

整。 

十四、停車場用地如依「都市計畫法

臺南市施行細則」規定作立體

化使用，應經都市設計審議通

過後，始得核發建築執照或進

行工程開發。 

十六、停車場用地如依「都市計畫法

臺南市施行細則」規定作立體

化使用，應經都市設計審議通

過後，始得核發建築執照或進

行工程開發。 

點 次 調

整。 

- 十七、市地重劃整體開發區內之停車

場用地應至少設置 1 處電動充

電或電池交換站。 

1.本點增

訂。 

2.配合「亮

麗晴空」

空 污 改

善 計

畫，增設

電 動 車

設 置 規

定。 

3.充電及

電池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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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新條文 修訂理由 

換站得

視周邊

都市發

展情形

依實際

需求評

估設置

期程。 

十五、建築基地內綠化面積不得低於

法定空地面積 50%。 

廣場用地之建築基地內綠化面積不得

低於法定空地 30%。 

十八、建築基地內綠化面積不得低於

法定空地面積 50%。 

廣場用地之建築基地內綠化面積不得

低於法定空地 30%。 

點 次 調

整。 

十六、計畫區內另行擬定細部計畫或

變更都市計畫另訂有管制規

定，且於本計畫未指明變更

者，仍依各該都市計畫規定辦

理。 

十九、計畫區內另行擬定細部計畫或

變更都市計畫另訂有管制規

定，且於本計畫未指明變更

者，仍依各該都市計畫規定辦

理。 

點 次 調

整。 

十七、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

法令規定。 

二十、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

法令規定。 

點 次 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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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檢討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一、本要點依都市計畫法第 22條及同法臺南市施行細則第 12條規

定訂定之。 

二、住宅區建蔽率不得大於 60%，容積率不得大於 200%。 

三、商業區建蔽率不得大於 80%，容積率不得大於 280%。 

四、農業區之建築物及土地使用應依「都市計畫法臺南市施行細則」

規定辦理，並由本府依「臺南市都市計畫保護區農業區土地使

用審查要點」審查之。 

五、保存區土地，以供建築寺廟及相關附屬設施使用為主，其土地

及建築物之使用應依下列規定： 

（一）建蔽率不得大於 30%，容積率不得大於 160%。 

（二）建築物之式樣、色調及構造應具有傳統廟宇之特質。 

六、遊樂區內之土地，以供興建遊樂設施及其附屬設施使用為限，

其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應依下列規定： 

（一）甲種遊樂區（遊 1）： 

1.本區以水上遊樂為主，其水域面積不得少於本區總面積之 80%。 

2.本區不得設置高架電動遊樂設施。 

3.陸地部分建蔽率不得大於 20%。 

4.建築物及遊樂設施之高度不得超過 1層或 4公尺。 

5.建築物得供餐廳、涼亭、盥廁、管理室及報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使用。 

6.水、污物不得排入湖內。 

7.本區各種設施之配置計畫，應先經市觀光主管機關之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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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乙種遊樂區（遊 2）： 

1.不得設置高架電動遊樂設施。 

2.建蔽率不得大於 20%。 

3.建築物及遊樂設施之高度不得超過 1層或 4公尺。 

4.建築物得供餐廳、涼亭、盥廁、管理室及報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使用。 

5.本區各種設施之配置計畫，應先經市觀光主管機關之核准。 

七、旅館區土地，以供建築旅館及其附屬設施使用為主，其土地及

建築之使用建蔽率不得大於 40%，容積率不得大於 160%，每

300平方公尺樓地板面積設置 1停車空間。 

八、港埠專用區建蔽率不得大於 50%，容積率不得大於 100%，其

容許使用項目： 

（一）休閒漁業使用：休閒漁業、船舶展示，休閒漁業管理及其附屬設施。 

（二）漁具倉庫及整網場使用：漁具倉庫、漁具整理、曬網場、露天堆積場

及其附屬設施。 

（三）整備場、上架場、漁民休憩設施及其相關設施。 

（四）牡蠣養殖與漁撈漁業之漁具儲放及整備空間、卸漁作業空間。 

（五）船隻停靠、休息、保養及其附屬設施。 

（六）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 

九、產業專用區建蔽率不得大於 70%，容積率不得大於 210%，其

容許使用項目： 

（一）水產加工及保藏業及其附屬設施。 

（二）水產品批發業及其附屬設施。 

（三）水產品零售業使用及其附屬設施。 

（四）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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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鹽田區為從事鹽業生產及其相關附屬設施使用外，不得作其他

使用。 

十一、車站專用區建蔽率不得大於 50%，容積率不得大於 200%。 

十二、加油站專用區之建蔽率不得大於 40%，容積率不得大於

120%，並得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容許作為油氣事業

設施及其附屬設施使用，但不得從事兼營項目。 

十三、自來水事業用地建蔽率不得大於 50%，容積率不得大於

200%。 

十四、建築退縮規定： 

（一）市地重劃整體開發地區，其退縮建築應依下表規定辦理： 

分區及
用地別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公尺建築。 

1.退縮建築之空地應適度植栽綠化，不
得設置圍牆，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2.如屬角地，面臨計畫道路部分均應退
縮建築。 商業區 

公共設
施用地 

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
之必要者，圍牆應自計畫道
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3公尺。 

1.退縮建築之空地應適度植栽綠化，但
得計入法定空地。 

2.如屬角地，面臨計畫道路部分均應退
縮建築。 

（二）前項以外地區，其退縮建築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分區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 1,500 平方公尺者，
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4 公尺建
築，如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 281條申請者，從其規定辦理。 

1.退縮建築之空地應適度
植栽綠化，但得計入法
定空地。 

2.如屬角地，面臨計畫道
路部分均應退縮建築。 商業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 1,000 平方公尺者，

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4 公尺建
築，如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 281條申請者，從其規定辦理。 

產業專
用區 

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公尺建築；
鄰接河川區及農業區部分，應自土地使用
分區境界線退縮 3 公尺建築。 

1.退縮建築之空地應適度
植栽綠化，不得設置圍
牆，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2.如屬角地，面臨計畫道
路部分均應退縮建築。 

（三）計畫圖未劃設道路截角部分，位於道路交叉口建築者，應依「臺南市

建築管理自治條例」規定退讓截角，並得計入法定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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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停車空間劃設標準： 

（一）市地重劃整體開發地區，其住宅區及商業區之停車空間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總樓地板面積 停車位設置標準 

250平方公尺以下（含 250平方公尺） 設置 1部 

超過 250平方公尺至 400平方公尺 設置 2部 

超過 400平方公尺至 550平方公尺 設置 3部 

超過 550平方公尺，每增加 150平方公尺，應增設 1部 

（二）前項以外地區則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9條規定辦理；產

業專用區之裝卸位，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78 條規定辦

理。 

（三）建築基地如建築線僅得指定於 4 公尺寬人行步道且總樓地板面積未達

500平方公尺者，得免設停車位。 

（四）本條總樓地板面積計算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9條規定辦

理。 

十六、停車場用地如依「都市計畫法臺南市施行細則」規定作立體

化使用，應經都市設計審議通過後，始得核發建築執照或進

行工程開發。 

十七、市地重劃整體開發區內之停車場用地應至少設置 1處電動充

電或電池交換站。 

十八、建築基地內綠化面積不得低於法定空地面積 50%。 

      廣場用地之建築基地內綠化面積不得低於法定空地 30%。 

十九、計畫區內另行擬定細部計畫或變更都市計畫另訂有管制規

定，且於本計畫未指明變更者，仍依各該都市計畫規定辦理。 

二十、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規定。 



附件一

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85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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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一、發展現況分析 

（一）原則同意有關環境敏感區之圖資套疊分析及淹水潛勢圖與災害

史之補充資料，請將對計畫區影響及相關因應對策納入計畫書

補充說明。 

（二）原則同意前次通盤檢討二處暫予保留案相關處理情形之補充資

料，請將本次實質變更內容納入計畫書補充說明。 

二、發展預測與檢討分析 

（一）原則同意依推估資料修正計畫人口為 3,100人，考量人口成長

趨勢為逐年減少負成長，請將吸引人口成長策略納入計畫書補

充說明。 

（二）原則同意有關遊憩人口推估及住宿需求檢討資料，請納入計畫

書補充說明。 

三、未開闢公共設施用地檢討 

考量本計畫區五項公共設施檢討已超出標準逾 17公頃，經檢

討未開闢及無使用需求之公共設施用地，並參採公開展覽期間人

民團體陳情意見，檢討如下： 

（一）南鯤鯓代天府周邊公共設施用地檢討 

1.有關為因應「發展觀光條例」第 70-2 條之修訂，涉及規劃

將鯤鯓王會館及槺榔山莊使用範圍，變更保存區為附帶條件

觀光遊憩服務專用區 1案，經南鯤鯓代天府與會代表表示暫

無變更意願及需求，爰維持原計畫。惟建議旅館主管機關應

針對該條例修訂後適用對象加強宣導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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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本市都委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呢？ 

5.春夏季下雨水災多不能

耕種，秋冬東北季風強

又該地段屬於鹽分較重

區域不適農作物生長，

況且又沒有灌溉用水，

難道要抽地下水使多年

前「～烏腳病～」死灰

復然嗎？ 

6.台南縣稅捐稽徵處於中

華民國 83 年 7 月 15 日

發函，該筆土地已編為

公共設施完竣區，改為

一般土地課徵地價稅

(原地段為北門鄉蚵寮

段 1108 地號.現更改為

台南市北門區鯤江段

731 地號)地價稅自 83

年開徵至今 107 年已繳

數百萬元。 

2 洪○熊、 

洪○瑞、 

洪○力 

 

保安段 

197、

197-1、

197-2、

197-3、

200、

200-1、

200-2、

200-3、

200-4、203 

地號 

上開土地現編定為南鯤鯓

特定區公共設施用地，至

今已超過四十年以上，為

地方發展及私人之利益，

請貴局能於近期徵收或解

編為私人可開發之用地。 

為社區整體發展及個人利

益，建請貴局能進行徵收或

解編。 

併人 1 案初步建議意

見。 

3 洪○輝、 

郭洪○盆、 

洪○ 

 

鯤江段 

787地號 

1.上開系爭私有地號已在

民國70年間規劃為公園

預定地迄今 107 已近 35

年間，依都市計畫法第

五條規定預計25年內發

展。若逾 25年則依「都

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

陳情人洪○輝等認為系爭

鯤江段地號 787 號都市計

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

更作業原則（內政部 102年

11 月 29 日台內營字第

10203489291 號函）、規定

還地於民。 

建議部分採納。 

【未涉及變更案件】 

修正後內容詳表 1、附

圖 8。 

理由： 

1.考量五項公共設施

用地已超過檢討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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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本市都委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檢討變更作業原則」還

地於民，應解編為住宅

區、商業區規定。 

2.因系爭地號土地被畫為

南鯤鯓代天府觀光特定

區的公園預定地，經查

該廟宇使用廟地均為國

有財產地，除蓋有大量

旅館居住外、停車場、

攤販區及寬廣山林的公

園國有土地使用中，因

而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

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

則（內政部 102年 11月

29 日 台 內 營 字 第

10203489291 號函）、規

定第七、公園、綠地、

廣場、兒童遊戲場：未

徵收之公園、綠地、廣

場、兒童遊戲場用地，

應依照各該都市計畫地

區之特性及人口集居、

使用需求及都市發展情

形，核實檢討之。例如：

南鯤鯓代天府觀光風景

特定區計畫外圍已有空

曠之國有地的山林或農

地者，即可核實檢討其

北門區鯤江里現況人口

集居情形及使用需求，

予以檢討變更。 

3.依憲法規定應保障人民

私有財產權，及土地徵

收應有六大要件政府不

能違法失職逕自將人民

財產變更由建地改為農

業區顯然造成人民私有

財產權權益損失巨大。 

準逾 17 公頃，為保

障私有土地所有權

人權益配合檢討公

共設施保留地。 

2.鯤江段 787 地號土

地地目為旱田，於擬

定都市計畫時劃定

為公園用地(公 6)，

土地周邊現況多為

雜草林地及魚塭使

用，爰參考都市計畫

實施前之地目與編

定，併同周邊檢討變

更為農業區。 

4 洪○輝 

 

鯤江段 

1146、 

1.上開土地標示系爭五筆

土地地號已在民國五十

七年八月、五十九年八

月、五十九年八月等起

陳情人洪○輝認為系爭鯤

江段地號 1146、1146-1、

1146-2、1149、1149-1 等

五筆土地改應為住宅區，因

建議未便採納。 

【涉及變更案第 5案】 

理由: 

1.本案範圍地號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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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本市都委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1146-1、 

1146-2、 

1149、 

1149-1地

號 

課年月，有台南政府財

政稅務局房屋稅及證明

書可證，且上開五筆地

號目前現況仍座落房屋

與庭院並無魚塭或農場

的態樣，照片可證。 

2.系爭五筆地號土地向國

有財產局承租以「基地」

的「建」地地目繳交使

用補償金並非以「養殖

魚塭」承租的，有承租

「基地」使用補償金可

證。顯然不是魚塭或農

牧用地。 

3.系爭五筆地號土地均屬

建地，因祖先世居從日

據時代在此興建房屋居

住迄今，不是魚塭或農

牧用地，有戶籍證明可

證。 

4.依憲法規定應保障人民

私有財產權，政府不能

違法失職逕自將人民財

產變更由建地改為農業

區顯然造成人民私有財

產權權益損失巨大。 

自日據時代迄今均是房屋

與庭院，茲依貴局在變更理

由：以目前使用現況仍為魚

塭或農牧使用始能改為農

業區，但陳情人五筆地號土

地一直為建地使用並不符

合農業區，反而應將原遊樂

區改為住宅區才能保障土

地所有權人權益。 

位屬為打造人工湖

水面之遊樂區，惟自

民國 70 年劃設迄今

尚未開闢使用。考量

計畫區內尚無遊樂

區開闢需求，為土地

使用現況與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內容一

致，本次將遊樂區檢

討變更為農業區。 

2.考量計畫區人口呈

現負成長趨勢且住

宅區使用率未達 80%

以上，尚無新增住宅

區土地需求。 

3.依本市佳里地政事

務所 108年 1月 3日

所 地 用 字 第

1070128018號函，蚵

寮段 1089地號(重測

後為鯤江段 1146、

1146-1、 1146-2 地

號) 於都市計畫發

布實施前(70 年 5 月

6 日)為風景區丙種

建築用地，得依都市

計畫法臺南市施行

細則第 30 條規定建

築使用，尚不影響土

地所有權人權益。 

4.日後倘有變更需

求，建議另循「都市

計畫農業區變更使

用審議規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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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本市都委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5 凃○佑 

 

鯤江段 

148、150、 

161地號 

1.政府徵收。 

2.歸還所有權。 

 建議部分採納。 

【涉及變更案第 4案】 

修正刪除附帶條件。 

理由： 

依本府工務局 108年 8

月 14 日南市工使二字

第 1080945638 號函，

蚵 寮 段 592-2 、

592-55、592-58 地號

( 重 測 後 為 鯤 江 段

148、150、161 地號)

地上物 (蚵寮里蚵寮

953~961、963~966號)

經認屬都市計畫發布

實施前(70年5月6日)

之合法房屋，得免依附

帶條件規定辦理回饋。 

6 洪○雄 

 

鯤江段 

323、334、 

335地號 

鯤江路段 323、335、334

等地段不要劃為道路用

地。 

 建議未便採納。 

【未涉及變更案件】 

理由： 

廢除計畫道路將造成

基地深度過大不利使

用，且影響道路二側指

定建築線權益；另考量

道路系統路網整體串

聯性，建議仍予維持計

畫道路。 

7 凃○鵬 

 

鯤江段 

175地號 

(更正為

195地號) 

貧窮的鄉村,整個鄉土 40

年的特定區,是什麼特權

介入規劃，私有土地變成

禁建區，40年了也不能反

案，政策殺人.看看情形.

也該反案了.理由一大堆.

不毛之地.有什麼價值。40

年.童年白髮,不值得等

待。 

1.40年，政策失誤.還地於

民。 

2.鄉下，又不是都市，如有

進展，又何必讓民苦等 40

年，解編是最好的選項。 

建議酌予採納。 

【涉及變更案第 3案】 

理由： 

1.經查陳情人所有土

地係鯤江段 195、205

地號土地為道路用

地，及鯤江段 194地

號為學校用地、208

地號為遊樂區。 

2.鯤江段 194、195、

205及 208地號土地

已於變更案第 3 案

變更遊樂區、車站專

用區、公園用地及學

校用地為附帶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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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本市都委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住宅區、學校用地、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及道路用地，以市地

重劃整體開發方式

辦理。 

8 洪○陣 

 

鯤江段 

809、811、 

1224地號 

「噪音擾人」、「居住優質

化」改善。 

南鯤鯓雖使「國家重要民俗

指標廟宇」，但周邊環境卻

沒有改善，造成居民睡不好

失眠、病症發生，長年至今

無補償善意。（請再檢討）

原擬對策。 

建議未便採納。 

【未涉及變更案件】 

理由： 

1.陳情事項涉及噪音

事宜，非屬都市計畫

範疇，轉請環境保護

局妥處。 

2.依環境保護局意

見，將持續對宗教團

體宣導民俗活動於

夜間時段禁止燃放

爆竹及使用擴音設

施事宜，導正社會風

氣之宗教文化；爾後

發 現 噪 音 違 規 情

事，則可撥打環保服

務中心 24 小時服務

專線（0800-066-666

或 06-2605954）儘

速派員前往稽查。 

9 蘇陳○桃、 

洪○慶 

 

鯤江段 

722、723、 

724、725、 

726、727、 

728地號 

請將機關用地及停車場用

地解編還地於民。 

 併人 1 案初步建議意

見。 

10 吳○郎、 

吳○郎 

 

鯤江段 

148、150、 

161地號 

於民國 66 年已有合法房

屋，並提供相關資料証

明，請查核。 

 併人 5 案初步建議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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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本市都委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11 甘○進 

 

鯤江段 

131地號 

陳請將公園以及廣場用地

變更還地於民，以利後續

開發建築。 

 併人 1 案初步建議意

見。 

12 陳蔡○香、 

洪蔡○蓮、 

洪蔡○珠、 

蔡○得、 

蔡○華、 

蔡○益 

 

鯤江段 

148、150、 

161地號 

請免繳回饋金。 檢附資料： 

1.土地、建物買賣所有權移

轉契約書影本。 

2.蔡洪○足分割繼承契約

書影本。 

3.北門鄉公所 66.5.18 所

建字第 3498 號證明書影

本。 

併人 5 案初步建議意

見。 

13 鄭○旺 

 

保安段 

191、192、 

196、197 

地號 

此特定區從 70 年迄今已

有 40年，雖歷經 4次通檢

都是換湯不換藥，全在紙

上談兵，毫無修改。要進

都更壓根不可能，年過 40

年了，人事大環境已全然

不同，敬請實際考量人民

需求，並到場實勘。 

1.計畫已不符現況，請還地

於民。 

2.若真要徵收，請以最快速

辦理，完成整編。 

3.部分地段鄰近雲嘉南風

管處，要徵收也考量風管

處需求。 

併人 1 案初步建議意

見。 

14 洪○熊、 

洪○瑞、 

洪○力 

 

保安段 

197、

197-1、 

197-2、 

197-3、

200、 

200-1、 

200-2、 

200-3、 

200-4、203 

地號 

上開土地現編定為南鯤鯓

特定區公共設施用地，至

今已超過四十年以上，為

地方發展及私人之利益，

請 貴局能於近期徵收或

解編為私人可開發之用

地。 

為社區整體發展及個人利

益，建請 貴局能進行徵收

或解編。 

併人 1 案初步建議意

見。 

15 陳蘇○燕、 

楊○芬、 

楊○吟、 

楊○樑、 

洪○菁 

1.依「變更南鯤鯓特定區

計畫 (第四次通盤檢

討)」之變更理由，「考

量使用現況及保障私有

地土地所有權人權益等

都市計畫檢討應該是以土

地永續發展為目標，尊重自

然環境與人文、地質等條件

來規劃。陳情土地依照當年

編定為旅甲用地，表示該地

併人 1 案初步建議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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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本市都委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鯤江段 

731地號 

因素；經查都市計畫實

施前之地目與編定多為

養殖或農牧使用，符合

現況，將其變更為農業

區」，因此將 731地號變

更為農業區。變更理由

之陳述，與事實不符。

此地號於都市計畫變更

為旅館用地後，經陳情

人依旅館用地(非農業

用地)之價格取得後，即

積極填土整地，進行土

地改良，以便旅館建築

使用。無奈，這二十幾

年府未積極依計畫推動

觀光產業，致旅館之開

發暫停至今，蒙受重大

損失。另，此地號現況

使用非養殖，亦非農牧

使用。 

2.此地號現況已不適合作

為養殖或農牧使用： 

(1)原為魚塭，經都市計畫

變更為旅館用地時，

已填土整地，進行以

建築旅館使用之土地

改良。 

(2)於 105 年鯤鯓橋進行

改建，將此地號作為

臨時便橋，以瀝青混

擬土鋪設。 

(3)該地段屬鹽分高之區

域。 

3.要發展觀光產業，政府

要先建立適合投資開發

的環境，善用在地特色

自然環境與人文，才能

吸引觀光客，同時讓北

漂年輕人願意回鄉發

展。將不適養殖及農牧

使用之土地，變更為農

業區，有違南鯤鯓特定

區屬於都會中心，是人口聚

集的地方。這次通盤檢討，

不編定為商業區，至少也該

編定為住宅區，不料竟然編

定為農業區，該地區土壤貧

瘠根本不適合種植，不該做

農業區。陳情人請求主辦單

位將該地區編定為住宅

區，適地適性的規劃，才能

地盡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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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本市都委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區計畫之目的。 

16 洪○興 

 

鯤江段 

193地號 

南鯤鯓特定區計畫案之土

地使用區分明顯以南鯤鯓

財團法人之主體，但經

二、三十年之發展、觀察

不合時宜，偏離甚大。 

請考慮鄉民之實際使用，將

觀(專)部份劃為住宅區，或

者廣 5 的部份，劃為住宅

區，南鯤鯓區在拜拜熱鬧

時，應有接駁車接駁觀光

客，閒置浪費土地之使用。 

建議部分採納。 

【未涉及變更案件】 

理由： 

1.經查陳情人所有之

鯤江段 193 地號土

地為學校用地，已於

變更案第 3 案變更

遊樂區、車站專用

區、公園用地及學校

用地為附帶條件住

宅區、學校用地、公

園兼滯洪池用地及

道路用地，以市地重

劃整體開發方式辦

理。 

2.涉及廣 5 公共設施

保留地檢討事項，併

人 1 案初步建議意

見。 

17 辛○招 

 

保吉段 

129地號 

1.此地段因緊鄰社區及頭

港大排，且前為養殖魚

塭，每次颱風大雨就洩

堤，加上水車聲音很

大，一直造成相鄰住戶

的困擾。 

2.每年 2 次漁貨收成後，

要陽光曝曬殺菌，臭魚

腥味會持續很長一段時

間，附近住戶都會抗

議。 

3.社區內雖有很多空地，

但大多屬於先人留下，

幾十年下來變成共同持

分，無法確實分割成可

使用居住地，加上有些

是國有地，社區內能真

正作為住宅使用地少之

又少。綜合以上原因，

此土地再作為魚塭使用

地實在不宜，請各長官

及主管單位能實際了

綜合以上原因，為了蚵寮社

區的整體性安全、衛生及發

展，建請將此筆土地，由一

般農業區變更為住宅區。 

建議未便採納。 

【未涉及變更案件】 

理由： 

1.保吉段 129 地號位

屬農業區，現況為養

殖魚塭使用。 

2.考量計畫區人口呈

現負成長趨勢且住

宅區使用率未達 80%

以上，尚無新增住宅

區土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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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本市都委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解。 

18 吳○傑、 

施○興 

 

鯤江段 

731地號 

北門區早期以曬鹽為主要

經濟來源、屬鹽分極重地

帶(鹽鄉之稱)，今欲改編

為農業用地，純屬不符合

農業條件、無灌溉、排水

設施亦無地下水源，如何

種植作物呢? 

該地段面臨台 17 線西濱公

路、61線、84 線快速公路，

交通便利，適合編定為住宅

區或商業區以帶動地方繁

榮，該地段屬南鯤鯓廟名勝

古蹟、景點範圍內每逢節慶

假日人潮極多應宜開闢為

商店街帶動更多人潮，救救

逐漸沒落的北門，懇請委員

慎重審查。 

併人 1 案初步建議意

見。 

19 北門區公所 經本所評估及因應所需，

建議將「廣場用地 5」變

更為「住宅區」及「商業

區」。 

 併人 1 案初步建議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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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案：「變更南鯤鯓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細部計畫案」 

說    明：一、南鯤鯓特定區計畫於 70 年發布實施迄今，分別於 78 年、86 年

及 95 年共辦理三次通盤檢討；自發布實施第三次通盤檢討迄今

已屆辦理期限，因土地使用管制要點應屬細部計畫範疇，爰辦

理本細部計畫案。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書示意圖。 

四、變更計畫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 107 年 10 月 15 日起 30 日於北門區公所

與本府辦理計畫書、圖公開展覽完竣。並於 107 年 10 月 31 日

上午 10 時整，假北門區公所舉辦公開說明會。 

六、人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七、本案因案情複雜，經簽奉核可，由本會胡委員學彥（召集人）、

張委員仁郎、王委員逸峰、莊委員德樑及蘇委員金安等 5 位委

員組成專案小組先行提供初步建議意見，於 108 年 5 月 3 日、

108 年 6 月 19 日、108 年 8 月 20 日及 108 年 10 月 5 日召開 4
次專案小組會議，獲致具體建議意見，爰提會討論。 

決    議：有關觀光遊憩服務專用區及產業專用區之管制內容，經觀光旅遊局

及經濟發展局表示尚無增修意見，准照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通過（詳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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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一、有關觀光遊憩服務專用區使用強度，考量檢討後改以附帶條件市地重劃方

式辦理整體開發，土地所有權人應負擔公共設施用地及工程費用、重劃費

用與貸款利息等，為保障土地所有權人權益，建議酌予調升建蔽率及容積

率上限分別不得大於 60%及 200%；另容許使用項目，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觀光旅遊局）確認是否增修後，提請大會討論。 

二、有關產業專用區使用強度，考量產業專用區之使用性質及回饋代金標準係

類比工業區，建議參考工業區建蔽率及容積率管制，酌予調升上限分別不

得大於 70%及 210%，裝卸位之留設比照工業區工廠類建築物管制標準，回

歸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78 條規定辦理；另容許使用項目，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濟發展局）確認是否增修後，提請大會討論。 

三、有關港埠專用區之容許使用項目，依臺南市漁港及近海管理所意見，建議

修正為「（一）休閒漁業使用：休閒漁業、船舶展示，休閒漁業管理及其附

屬設施。（二）漁具倉庫及整網場使用：漁具倉庫、漁具整理、曬網場、露

天堆積場及其附屬設施。（三）整備場、上架場、漁民休憩設施及其相關設

施。（四）牡蠣養殖與漁撈漁業之漁具儲放及整備空間、卸漁作業空間。（五）

船隻停靠、休息、保養及其附屬設施。（六）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 

四、另請配合「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分離專案通盤檢討案」經本市都市計畫委

員會第 83 次會審決事項，增（修）訂條文內容。 

五、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變更內容綜理表：詳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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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變更內容綜理表 
公展草案條文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依據整體發展、都市設計構想，為建構良好的觀光旅

遊環境，加速計畫目標之達及，並確保本特定區土地

資源合理利用，維護優美的都市景觀，特訂定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點如后： 

建議准照公展草案通過。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暨同法臺南市施行

細則第 35 條規定訂定之。 
建議修正後通過。(詳表 1) 
修正事項： 
都市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則依據法規條文誤繕，應為

第 12 條，請修正。 

二、保存區土地，以供建築寺廟及相關附屬設施使用

為主，其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應依下列規定： 
(一)建蔽率不得大於 30%，容積率不得大於 160%。 
(二)建築物之式樣、色調及構造應具有傳統廟宇之特

質。 

建議修正後通過。(詳表 1) 
修正事項： 
1.配合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分離專案通盤檢討案內容

(第2點住宅區及第3點商業區)調整條文順序及農業

區土地使用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案增列條文(第 4
點農業區)，點次修訂至第 5 點。 

2.配合本次實質變更內容，增訂(三)保存區(存 3)以供

出入通道使用為主之管制。 

三、住宅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200%。 
建議修正後通過。(詳表 1) 
修正事項： 
1.點次修訂。 
2.配合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分離專案通盤檢討案內容

調整條文順序。 
四、商業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80%，容積率不得大於

280%。 
建議修正後通過。(詳表 1) 
修正事項： 
1.點次修訂。 
2.配合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分離專案通盤檢討案內容

調整條文順序。 
五、觀光遊憩服務專用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40%，容積

率不得大於 160%，區內之土地以供旅客服務中

心、大眾運輸轉乘設施、農產展售中心、文化設

施及社教設施、零售業、一般服務業、餐飲業及

旅館業為限。 

建議修正後通過。(詳表 1) 
修正事項： 
1.點次修訂。 
2.有關觀光遊憩服務專用區使用強度，考量檢討後改

以附帶條件市地重劃方式辦理整體開發，土地所有

權人應負擔公共設施用地及工程費用、重劃費用與

貸款利息等，為保障土地所有權人權益，建議酌予

調升建蔽率及容積率上限分別不得大於 60%及

200%。 
3.另容許使用項目，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觀光旅遊

局）確認是否增修後，提請大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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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展草案條文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六、港埠專用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

於 100%，其容許使用項目： 
(一)休閒漁業使用:休閒漁業、船泊展示，休閒漁業管

理及其附屬設施。 
(二)漁具倉庫及整網場使用:漁具倉庫、漁具整理、晒

網場、露天堆機場及其附屬設施。 
(三)船隻保養及其附屬設施。 
(四)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 

建議修正後通過。(詳表 1) 
修正事項： 
1.點次修訂。 
2.配合主管機關意見修訂管制內容。 

七、產業專用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

於 120%，其容許使用項目: 
(一)水產加工及保藏業及其附屬設施。 
(二)水產品批發業及其附屬設施。 
(三)水產品零售業使用及其附屬設施。 
(四)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 

建議修正後通過。(詳表 1) 
修正事項： 
1.點次修訂。 
2.有關產業專用區使用強度，考量產業專用區之使用

性質及回饋代金標準係類比工業區，建議參考工業

區建蔽率及容積率管制，酌予調升上限分別不得大

於 70%及 210%。 
3.另容許使用項目，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濟發展

局）確認是否增修後，提請大會討論。 

八、鹽田區為從事鹽業生產及相關附屬設施使用外，

不得做其他使用。 
建議修正後通過。(詳表 1) 
修正事項： 
點次修訂。 

九、機關用地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 
建議修正後通過。 
修正事項： 
本點刪除。 
理由： 
配合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分離專案通盤檢討案檢討原

則，回歸「都市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則」相關規定。 
十、學校用地建蔽率不得大於50%，容積率不得大於

150%。 
建議修正後通過。 
修正事項： 
本點刪除。 
理由： 
配合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分離專案通盤檢討案檢討原

則，回歸「都市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則」相關規定。 
十一、市場用地建蔽率不得大於60%，容積率不得大

於240%。 
建議修正後通過。 
修正事項： 
本點刪除。 
理由： 
配合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分離專案通盤檢討案檢討原

則，回歸「都市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則」相關規定。 
十二、自來水事業用地建蔽率大於50%，容積率不得

大於200%。 
建議修正後通過。(詳表 1) 
修正事項： 
點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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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展草案條文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十三、本計畫區退縮建築應依下表規定辦理： 
(一)於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地區及1000平方公尺

以上基地由低強度使用變更為高強度使用之整體

開發地區，其退縮建築應依下表規定辦理： 
分區及 
用地別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自計畫道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五公尺建

築；鄰接公共設施

用地 (公園兼滯洪

池用地 )者應自公

共設施用地境界線

退縮三公尺建築。 

1.退縮建築之空地

應植栽綠化，不

得設置圍牆，但

得 計 入 法 定 空

地。 
2.如屬角地，面臨

道路部分均應退

縮建築。 

公共設

施用地

及公用

事業設

施用地 

自計畫道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五公尺建

築，如有設置圍牆

之必要者，圍牆應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

退縮三公尺。 

1.退縮建築之空地

應植栽綠化，但

得 計 入 法 定 空

地。 
2.如有特殊情形者

得由市府都市設

計委員會審議決

定。 
(二)前項以外地區，其退縮建築應依下表規定辦理： 

分區及 
用地別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觀光遊

憩服務

專用區 

自計畫道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五公尺建

築；鄰接公共設施

用地者，應自公共

設施用地境界線退

縮三公尺建築。 

1.退縮建築之空地

應植栽綠化，不

得設置圍牆，但

得 計 入 法 定 空

地。 
2.如屬角地，面臨

道路部分均應退

縮建築。 

公共設

施用地

及公用

事業設

施用地 

自計畫道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五公尺建

築，如有設置圍牆

之必要者，圍牆應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

退縮三公尺。 

1.退縮建築之空地

應植栽綠化，但

得 計 入 法 定 空

地。 
2.如有特殊情形者

得由市府都市設

計委員會審議決

定。 
 

建議修正後通過。(詳表 1) 
修正事項： 
1.點次修訂。 
2.配合本市通案性規定、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分離專

案通盤檢討案、整體開發地區及本次實質變更內

容，增(修)訂商業區、觀光遊憩服務專用區及產業

專用區等管制內容。 
3.配合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分離專案通盤檢討案經市

都委會第 83 次會審決事項，增訂(三)計畫圖未劃設

道路截角部分，位於道路交叉口建築者，應依「臺

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規定退讓截角，並得計入

法定空地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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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展草案條文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十四、停車空間劃設標準： 
(一)於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地區及1000平方公尺

以上變更基地由低強度使用變更為高強度使用之

整體開發地區以及本計畫觀光遊憩服務專用區，

其停車空間應依下表規定辦理： 
總樓地板面積 停車設置標準 

250 平方公尺以下(含 250 平

方公尺) 
設置 1 部 

超過 250 平方公尺至 400 平

方公尺 
設置 2 部 

超過 400 平方公尺至 550 平

方公尺 
設置 3 部 

超過 550平方公尺每增加 150
平方公尺，增設 1 部 

每增加 150 平方公

尺，增設 1 部 
(二)建築基地如建築線僅得指定於四公尺寬人行步道

且總樓地板面積未達 500 平方公尺者，得免設停

車位。 
(三)前項以外地區則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 59 條規定辦理。 
(四)本條總樓地板面積計算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第 59 條規定辦理。 

建議修正後通過。(詳表 1) 
修正事項： 
1.點次修訂。 
2.配合本市通案性規定、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分離專

案通盤檢討案及本次實質變更內容，增(修)訂觀光

遊憩服務專用區停車空間管制。 
3.另增訂產業專用區之裝卸位留設比照工業區工廠類

建築物管制標準，回歸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 278 條規定辦理。 

十五、本計畫區之都市設計準則由本府另訂之。 建議修正後通過。 
修正事項： 
本點刪除。 
理由： 
配合本市通案性規定、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分離專案

通盤檢討案內容辦理。 
十六、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留設二分之一以上種

植花草樹木，以美化環境。 
建議修正後通過。(詳表 1) 
修正事項： 
1.點次修訂。 
2.配合本市通案性規定、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分離專

案通盤檢討案內容增(修)訂。 
十七、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規定。 建議修正後通過。(詳表 1) 

修正事項： 
點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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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依專案小組建議意見修正後方案變更內容明細表 
現行條文 依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修正條文 修訂理由 

依據整體發展、都市設計構想，為建構良

好的觀光旅遊環境，加速計畫目標之達

及，並確保本特定區土地資源合理利用，

維護優美的都市景觀，特訂定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如后： 

依據整體發展、都市設計構想，為建構良

好的觀光旅遊環境，加速計畫目標之達

及，並確保本特定區土地資源合理利用，

維護優美的都市景觀，特訂定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如后： 

-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22條暨同法臺

灣省施行細則第35條規定訂定之。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22條及同法臺

南市施行細則第12條規定訂定之。 
因「臺南市」、「臺南

縣」合併升格為「臺南

市」，並於 103 年 4 月

17 日訂定「都市計畫

法臺南市施行細則」，

爰配合修正法令依據。 

二、遊樂區內之土地，以供興建遊樂設施

及其附屬設施使用為限，其土地及建

築物之使用應依下列規定： 
(一)甲種遊樂區(遊1)： 

1.本區以水上遊樂為主，其水域面積不

得少於本區總面積之百分之八十。 
2.本區不得設置高架電動遊樂設施。 
3.陸地部分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

十。 
4.建築物及遊樂設施高度不得超過一層

或四公尺。 
5.建築物得供餐廳、涼亭、盥廁、管理

室及報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使用。 
6.水、污物不得排入湖中。 
7.本區各種設施之配置計畫，應先經縣

觀光主管機關之核准。 
(二)乙種遊樂區(遊2)： 

1.不得設置高架電動遊樂設施。 
2.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十。 
3.建築物及遊樂設施高度不得超過一層

或四公尺。 
4.建築物得供餐廳、涼亭、盥廁、管理

室及報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使用。 
5.本區各種設施之配置計畫，應先經縣

(刪除) 配合調整後之土地使

用計畫已無遊樂區，爰

本條文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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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依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修正條文 修訂理由 
觀光主管機關之核准。 

三、旅館區之土地，以供建築旅館及其附

屬設施使用為主，其土地及建築之使

用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四十，容積

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百六十，每三百

平方公尺樓地板面積設置一停車空

間。 

(刪除) 配合調整後之土地使

用計畫已無旅館區，爰

本條文予以刪除。 

四、保存區土地，以供建築寺廟及相關附

屬設施使用為主，其土地及建築物之

使用應依下列規定： 
(一)建蔽率不得大於30%，容積率不得大

於160%。 
(二)建築物之式樣、色調及構造應具有傳

統廟宇之特質。 

- 調整至第 5 點。 

五、住宅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

不得大於 200%。 
二、住宅區建蔽率不得大於60%，容積率

不得大於200%。 
點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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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依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修正條文 修訂理由 
六、商業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80%，容積率

不得大於 280%。 
三、商業區建蔽率不得大於80%，容積率

不得大於280%。 
點次修訂。 

- 四、農業區之建築物及土地使用應依「都

市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則」規定辦

理，並由本府依「臺南市都市計畫保

護區農業區土地使用審查要點」審查

之。 

配合 104 年 9 月 23 日

公告實施之「變更南鯤

鯓特定區計畫(農業區

土地使用管制要點專

案通盤檢討)案」，增

列條文。 

- 五、保存區土地，以供建築寺廟及相關附

屬設施使用為主，其土地及建築物之

使用應依下列規定： 
(一)建蔽率不得大於30%，容積率不得大

於160%。 
(二)建築物之式樣、色調及構造應具有傳

統廟宇之特質。 
(三)保存區(存3)以供出入通道使用為主。 

1.點次修訂。 
2.配合本次實質變更

內容，增訂保存區(存
3)管制內容。 

- 六、觀光遊憩服務專用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200%，區內之

土地以供旅客服務中心、大眾運輸轉

乘設施、農產展售中心、文化設施及

社教設施、零售業、一般服務業、餐

飲業、旅館業及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為限。 

1.本點增訂。 
2.配合本次實質變更

內容，增訂觀光遊憩

服務專用區管制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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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依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修正條文 修訂理由 
- 七、港埠專用區建蔽率不得大於50%，容

積率不得大於100%，其容許使用項

目： 
(一)休閒漁業使用：休閒漁業、船舶展示，

休閒漁業管理及其附屬設施。 
(二)漁具倉庫及整網場使用：漁具倉庫、

漁具整理、曬網場、露天堆積場及其

附屬設施。 
(三)整備場、上架場、漁民休憩設施及其

相關設施。 
(四)牡蠣養殖與漁撈漁業之漁具儲放及整

備空間、卸漁作業空間。 
(五)船隻停靠、休息、保養及其附屬設施。 
(六)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 

1.本點增訂。 
2.配合本次實質變更

內容，增訂港埠專用

區管制內容。 

- 八、產業專用區建蔽率不得大於70%，容

積率不得大於210%，其容許使用項目: 
(一)水產加工及保藏業及其附屬設施。 
(二)水產品批發業及其附屬設施。 
(三)水產品零售業使用及其附屬設施。 
(四)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 

1.本點增訂。 
2.配合本次實質變更

內容，增訂產業專用

區管制內容。 

七、車站專用區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

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百。 
(刪除) 配合調整後之土地使

用計畫已無車站專用

區，爰本條文予以刪

除。 

八、加油站專用區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

四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百二

十。 

(刪除) 配合調整後之土地使

用計畫已無加油站專

用區，爰本條文予以刪

除。 

九、鹽田區為從事鹽業生產及相關附屬設

施使用外，不得做其他使用。 
九、鹽田區為從事鹽業生產及相關附屬設

施使用外，不得做其他使用。 
維持原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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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依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修正條文 修訂理由 
十、機關用地建蔽率不得大於50%，容積

率不得大於250%。 
(刪除) 回歸「都市計畫法臺南

市施行細則」相關規

定，爰本條文予以刪

除。 

十一、學校用地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

積率不得大於 150%。 
(刪除) 回歸「都市計畫法臺南

市施行細則」相關規

定，爰本條文予以刪

除。 

十二、市場用地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

積率不得大於 240%。 
(刪除) 回歸「都市計畫法臺南

市施行細則」相關規

定，爰本條文予以刪

除。 

十三、自來水事業用地建蔽率大於 50%，

容積率不得大於 200%。 
十、自來水事業用地建蔽率大於50%，容

積率不得大於200%。 
點次修訂。 

- 十一、建築退縮規定： 
(一)市地重劃整體開發地區，其退縮建

築應依下表規定辦理： 
分區及用
地別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自計畫道路境
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鄰接
公共設施用地
(公園兼滯洪池
用地)者應自公
共設施用地境
界線退縮3公尺
建築。 

1.退縮建築之
空地應植栽
綠化，不得
設置圍牆，
但得計入法
定空地。 

2.如屬角地，
面臨計畫道
路部分均應
退縮建築。 

商業區 

觀光遊
憩服務
專用區 

自計畫道路境
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鄰接
公共設施用地
者，應自公共設
施用地境界線
退縮 3 公尺建
築。 

1.退縮建築之
空地應植栽
綠化，不得
設置圍牆，
但得計入法
定空地。 

2.如屬角地，
面臨計畫道
路部分均應
退縮建築。 

公共設
施用地 

自計畫道路境
界線至少退縮 5

1.退縮建築之
空地應植栽

1.本點增訂。 
2.配合本市通案性規

定、主要計畫及細部

計畫分離專案通盤

檢討案、整體開發地

區及本次實質變更

內容，增(修)訂建築

退縮規定，以完善都

市環境品質。 
3.配合主要計畫及細

部計畫分離專案通

盤檢討案經市都委

會第 83 次會審決事

項，增列計畫圖未劃

設道路截角位於道

路交叉口建築者退

讓截角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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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依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修正條文 修訂理由 
公尺建築，如有
設置圍牆之必
要者，圍牆應自
道路境界線至
少退縮 3 公尺。 

綠化，但得
計入法定空
地。 

2.如屬角地，
面臨計畫道
路部分均應
退縮建築。 

(二)前項以外地區，其退縮建築應依下

表規定辦理： 
分區及用
地別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申請建築基地
面積達 1,500 平
方公尺者，應自
計畫道路境界
線至少退縮4公
尺建築，或依建
築技術規則建
築設計施工編
第281條規定辦
理。 

1.退縮建築之
空地應植栽
綠化，但得
計入法定空
地。 

2.如屬角地，
面臨計畫道
路部分均應
退縮建築。 

商業區 

申請建築基地
面積達 1,000 平
方公尺者，應自
計畫道路境界
線至少退縮4公
尺建築，或依建
築技術規則建
築設計施工編
第281條規定辦
理。 

產業專
用區 

自計畫道路境
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鄰接
河川區及農業
區部分，應自土
地使用分區境
界線退縮3公尺
建築。 

1.退縮建築之
空地應植栽
綠化，不得
設置圍牆，
但得計入法
定空地。 

2.如屬角地，
面臨計畫道
路部分均應
退縮建築。 

(三)計畫圖未劃設道路截角部分，位於

道路交叉口建築者，應依「臺南市

建築管理自治條例」規定退讓截

角，並得計入法定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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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依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修正條文 修訂理由 
- 十二、停車空間劃設標準： 

(一)市地重劃地區整體開發區，其住宅
區、商業區及觀光遊憩服務專用區
之停車空間應依下表規定辦理： 

總樓地板面積 停車位設置標準 
250 平方公尺以下(含
250 平方公尺) 

設置 1 部 

超過 250 平方公尺至
400 平方公尺 

設置 2 部 

超過 400 平方公尺至
550 平方公尺 

設置 3 部 

超過 550 平方公尺每增加 150 平方公
尺，增設 1 部 

(二)前項以外地區，依建築技術規則建
築設計施工編第59條規定辦理；產
業專用區之裝卸位，依建築技術規
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78條規定辦
理。 

(三)建築基地如建築線僅得指定於4公
尺寬人行步道且總樓地板面積未達
500平方公尺者，得免設停車位。 

(四)本條總樓地板面積計算依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9條規定辦
理。 

1.本點增訂。 
2.配合本市通案性規

定、主要計畫及細部

計畫分離專案通盤

檢討案及產業專用

區裝卸位之使用需

求，增(修)訂停車空

間劃設標準。 

- 十三、停車場用地如依「都市計畫法臺南

市施行細則」規定作立體化使用，

應經都市設計審議通過後，始得核

發建築執照或進行工程開發。 

1.本點增訂。 
2.為維護都市景觀品

質，配合主要計畫及

細部計畫分離專案

通盤檢討案經市都

委會第 83 次會審決

事項，增訂停車場用

地立體化使用管制

內容。 

十四、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留設二分

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以美化環

境。 

十四、建築基地內綠化面積不得低於法定

空地面積 50%。 
廣場用地之建築基地內綠化面積

不得低於法定空地30%。 

依本市通案性規定及

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

分離專案通盤檢討案

內容，增(修)訂建築基

地綠化規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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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依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修正條文 修訂理由 
- 十五、計畫區內另行擬定細部計畫或變更

都市計畫另訂有管制規定，且於本

計畫未指明變更者，仍依各該都市

計畫規定辦理。 

1.本點增訂。 
2.配合主要計畫及細

部計畫分離專案通

盤檢討案內容，增訂

個別細部計畫或變

更都市計畫書如另

訂有管制規定之管

制內容。 

十五、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

規定。 
十六、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

規定。 
點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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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132次會議紀錄





臺 南 市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第 1 3 2 次 會 議 紀 錄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9 月 2 0 日



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32 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13 年 9 月 20 日(五)上午 10 時 00 分

二、地點：本府永華市政中心十樓都委會會議室

三、主席：趙兼主任委員卿惠。

四、紀錄彙整：吳依伶

五、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簿)

六、列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簿)

七、審議案件：

第 一 案：「擬定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原「文（小）二」學校

用地、人行步道用地變更為住宅區）細部計畫案」

第 二 案：「變更南鯤鯓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細部計畫案」再提會討論

第 三 案：「擬定善化都市計畫（變更部分農業區為住宅區、公園用地、社會福

利設施用地、停車場用地及道路用地）細部計畫案」再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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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案：「變更南鯤鯓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細部計畫案」再提會討論

說 明：本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業經本會 108 年 12 月 23 日第 85 次

會審議通過，然為配合 109 年 3 月 31 日發布實施之「變更南鯤

鯓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分離專案通盤檢討）（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細部計畫案」，及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11

年 12 月 6 日第 1024 次、112 年 12 月 12 日第 1047 次、113 年 7

月 16 日第 1057 次會審竣「變更南鯤鯓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

檢討）案」結果，擬配合重新調整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部分條

文，爰再提會討論。

決 議：准照本次提會修正內容（詳附錄）通過，並同意部分條文及內容

得視主要計畫附帶條件執行結果，分階段核定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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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108.12.23 第 85 次會

審議通過條文

現行計畫條文

（109.3.31 主要計畫及細部計

畫分離專案通盤檢討案）

本次提會修正條文 修正說明

依據整體發展、都市設計構

想，為建構良好的觀光旅遊環

境，加速計畫目標之達及，並

確保本特定區土地資源合理利

用，維護優美的都市景觀，特

訂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如

后：

- - 維持現行計

畫內容（即刪

除 本 段 文

字）。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22

條及同法臺南市施行細則

第12條規定訂定之。

一、本要點依都市計畫法第22

條及同法臺南市施行細則

第12 條規定訂定之。

一、本要點依都市計畫法第22

條及同法臺南市施行細則

第12 條規定訂定之。

維持現行計

畫條文。

二、住宅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60% ，容積率不得大於

200%。

二、住宅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60% ，容積率不得大於

200%。

二、住宅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60% ，容積率不得大於

200%。

維持現行計

畫條文。

三、商業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80% ，容積率不得大於

280%。

三、商業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80% ，容積率不得大於

280%。

三、商業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80% ，容積率不得大於

280%；商業區(附)（如附

圖 1）建蔽率不得大於

60% ，容積率不得大於

200%。

配合內政部

都市計畫委

員會審決主

要計畫內容

（報部編號

第 4 案後續

變更內容），

增訂商業區

(附)管制內容

及適用範圍

（ 如 附 圖

1），並配合

繳納代金之

附帶條件執

行結果，於分

階段發布實

施內容調整。

四、農業區之建築物及土地使

用應依「都市計畫法臺南

市施行細則」規定辦理，

並由本府依「臺南市都市

計畫保護區農業區土地使

用審查要點」審查之。

四、農業區之建築物及土地使

用應依「都市計畫法臺南

市施行細則」規定辦理，

並由本府依「臺南市都市

計畫保護區農業區土地使

用審查要點」審查之。

四、農業區之建築物及土地使

用應依「都市計畫法臺南

市施行細則」規定辦理，

並由本府依「臺南市都市

計畫保護區農業區土地使

用審查要點」審查之。

維持現行計

畫條文。



3

108.12.23 第 85 次會

審議通過條文

現行計畫條文

（109.3.31 主要計畫及細部計

畫分離專案通盤檢討案）

本次提會修正條文 修正說明

五、保存區土地，以供建築寺

廟及相關附屬設施使用為

主，其土地及建築物之使

用應依下列規定：

(一)建蔽率不得大於30%，容

積率不得大於160%。

(二)建築物之式樣、色調及構

造應具有傳統廟宇之特

質。

(三)保存區(存3)以供出入通道

使用為主。

五、保存區土地，以供建築寺

廟及相關附屬設施使用為

主，其土地及建築物之使

用應依下列規定：

(一)建蔽率不得大於30%，容

積率不得大於160%。

(二)建築物之式樣、色調及構

造應具有傳統廟宇之特

質。

五、保存區土地，以供建築寺

廟及相關附屬設施使用為

主，其土地及建築物之使

用應依下列規定：

(一)建蔽率不得大於30%，容

積率不得大於160%。

(二)建築物之式樣、色調及構

造應具有傳統廟宇之特

質。

1. 維持現行

計畫條文。

2.保存區（存

3）於公 3

公共設施

保留地檢

討內容，依

內政部都

市計畫委

員會決議

已改納「變

更南鯤鯓

特定區計

畫（公共設

施用地專

案通盤檢

討）案」。

（本點刪除） 六、遊樂區內之土地，以供興

建遊樂設施及其附屬設施

使用為限，其土地及建築

物之使用應依下列規定：

(一)甲種遊樂區(遊1)：

1.本區以水上遊樂為主，其

水域面積不得少於本區總

面積之80%。

2.本區不得設置高架電動遊

樂設施。

3.陸地部分建蔽率不得大於

20%。

4.建築物及遊樂設施之高度

不得超過1層或4公尺。

5.建築物得供餐廳、涼亭、

盥廁、管理室及報經主管

機關核准之使用。

6.水、污物不得排入湖內。

7.本區各種設施之配置計

畫，應先經市觀光主管機

關之核准。

(二)乙種遊樂區(遊2)：

1.不得設置高架電動遊樂設

施。

2.建蔽率不得大於20%。

六、遊樂區內之土地，以供興

建遊樂設施及其附屬設施

使用為限，其土地及建築

物之使用應依下列規定：

(一)甲種遊樂區(遊1)：

1.本區以水上遊樂為主，其

水域面積不得少於本區總

面積之80%。

2.本區不得設置高架電動遊

樂設施。

3.陸地部分建蔽率不得大於

20%。

4.建築物及遊樂設施之高度

不得超過1層或4公尺。

5.建築物得供餐廳、涼亭、

盥廁、管理室及報經主管

機關核准之使用。

6.水、污物不得排入湖內。

7.本區各種設施之配置計

畫，應先經市觀光主管機

關之核准。

(二)乙種遊樂區(遊2)：

1.不得設置高架電動遊樂設

施。

2.建蔽率不得大於20%。

1. 維持現行

計畫條文。

2. 配合內政

部都市計

畫委員會

審決主要

計畫內容

（報部編

號修正後

第 3 案及

第 5-1 案）

跨區市地

重劃之附

帶條件執

行結果，依

本會第 85

次會審議

結果（即刪

除 本 條

文），於分

階段發布

實施內容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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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2.23 第 85 次會

審議通過條文

現行計畫條文

（109.3.31 主要計畫及細部計

畫分離專案通盤檢討案）

本次提會修正條文 修正說明

3.建築物及遊樂設施之高度

不得超過1層或4公尺。

4.建築物得供餐廳、涼亭、

盥廁、管理室及報經主管

機關核准之使用。

5.本區各種設施之配置計

畫，應先經市觀光主管機

關之核准。

3.建築物及遊樂設施之高度

不得超過1層或4公尺。

4.建築物得供餐廳、涼亭、

盥廁、管理室及報經主管

機關核准之使用。

5.本區各種設施之配置計

畫，應先經市觀光主管機

關之核准。

六、觀光遊憩服務專用區建蔽

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

不得大於 200%，區內之土

地以供旅客服務中心、大

眾運輸轉乘設施、農產展

售中心、文化設施及社教

設施、零售業、一般服務

業、餐飲業、旅館業及其

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

意者為限。

（未訂定） 七、觀光遊憩服務專用區建蔽

率不得大於60%，容積率

不得大於200%，區內之土

地以供旅客服務中心、大

眾運輸轉乘設施、農產展

售中心、文化設施及社教

設施、零售業、一般服務

業、餐飲業、旅館業及其

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

意者為限。

1. 維持本會

第 85 次會

審議結果。

2.點次修訂。

3. 配合內政

部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審 決 主 要

計 畫 內 容

（ 報 部 編

號 修 正 後

第 3 案及第

5-1 案）跨

區 市 地 重

劃 之 附 帶

條 件 執 行

結果，依本

會第 85 次

會 審 議 結

果（即增列

本條文），

於 分 階 段

發 布 實 施

內容調整。

（本點刪除） 七、旅館區土地，以供建築旅

館及其附屬設施使用為

主，其土地及建築之使用

建蔽率不得大於40%，容積

率不得大於160%，每300

平方公尺樓地板面積設置

1停車空間。

八、旅館區土地，以供建築旅

館及其附屬設施使用為

主，其土地及建築之使用

建蔽率不得大於 40%，容

積率不得大於 160%，每

300 平方公尺樓地板面積

設置 1 停車空間。

1. 維持現行

計畫條文。

2.點次修訂。

3. 配合內政

部都市計

畫委員會

審決主要

計畫內容

（報部編

號修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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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2.23 第 85 次會

審議通過條文

現行計畫條文

（109.3.31 主要計畫及細部計

畫分離專案通盤檢討案）

本次提會修正條文 修正說明

第 3 案及

第 5-1 案）

跨區市地

重劃之附

帶條件執

行結果，依

本會第 85

次會審議

結果（即刪

除 本 條

文），於分

階段發布

實施內容

調整。

七、港埠專用區建蔽率不得大

於50%，容積率不得大於

100%，其容許使用項目：

(一 )休閒漁業使用：休閒漁

業、船舶展示，休閒漁業

管理及其附屬設施。

(二)漁具倉庫及整網場使用：

漁具倉庫、漁具整理、曬

網場、露天堆積場及其附

屬設施。

(三)整備場、上架場、漁民休

憩設施及其相關設施。

(四)牡蠣養殖與漁撈漁業之漁

具儲放及整備空間、卸漁

作業空間。

(五)船隻停靠、休息、保養及

其附屬設施。

(六)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同意者。

（未訂定） 九、港埠專用區建蔽率不得大

於50%，容積率不得大於

100%，其容許使用項目：

(一 )休閒漁業使用：休閒漁

業、船舶展示，休閒漁業

管理及其附屬設施。

(二)漁具倉庫及整網場使用：

漁具倉庫、漁具整理、曬

網場、露天堆積場及其附

屬設施。

(三)整備場、上架場、漁民休

憩設施及其相關設施。

(四)牡蠣養殖與漁撈漁業之漁

具儲放及整備空間、卸漁

作業空間。

(五)船隻停靠、休息、保養及

其附屬設施。

(六)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同意者。

1. 維持本會

第 85 次會

審議結果。

2.點次修訂。

八、產業專用區建蔽率不得大

於70%，容積率不得大於

210%，其容許使用項目:

(一)水產加工及保藏業及其附

屬設施。

(二)水產品批發業及其附屬設

施。

(三)水產品零售業使用及其附

屬設施。

（未訂定） 十、產業專用區建蔽率不得大

於70%，容積率不得大於

210%，其容許使用項目:

(一)水產加工及保藏業及其附

屬設施。

(二)水產品批發業及其附屬設

施。

(三)水產品零售業使用及其附

屬設施。

1. 維持本會

第 85 次會

審議結果。

2.點次修訂。

3. 配合內政

部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審 決 主 要

計 畫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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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2.23 第 85 次會

審議通過條文

現行計畫條文

（109.3.31 主要計畫及細部計

畫分離專案通盤檢討案）

本次提會修正條文 修正說明

(四)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同意者。

(四)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同意者。

（ 報 部 編

號 第 8-2

案）繳納代

金 之 附 帶

條 件 執 行

結果，依本

會第 85 次

會 審 議 結

果（即增列

本條文），

於 分 階 段

發 布 實 施

內容調整。

九、鹽田區為從事鹽業生產及

相關附屬設施使用外，不

得做其他使用。

八、鹽田區為從事鹽業生產及

其相關附屬設施使用外，

不得作其他使用。

十一、鹽田區為從事鹽業生產

及相關附屬設施使用

外，不得做其他使用。

1. 維持現行

計畫條文。

2.點次修訂。

（本點刪除） 九、車站專用區建蔽率不得大

於50%，容積率不得大於

200%。

十二、車站專用區建蔽率不得

大於 50%，容積率不得

大於 200%。

1. 維持現行

計畫條文。

2.點次修訂。

3. 配合內政

部都市計

畫委員會

審決主要

計畫內容

（報部編

號修正後

第 3 案及

第 5-1 案）

跨區市地

重劃之附

帶條件執

行結果，依

本會第 85

次會審議

結果（即刪

除 本 條

文），於分

階段發布

實施內容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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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2.23 第 85 次會

審議通過條文

現行計畫條文

（109.3.31 主要計畫及細部計

畫分離專案通盤檢討案）

本次提會修正條文 修正說明

（本點刪除） 十、加油站專用區之建蔽率不

得大於40%，容積率不得大

於120%，並得依「加油站

設置管理規則」容許作為

油氣事業設施及其附屬設

施使用，但不得從事兼營

項目。

十三、加油站專用區之建蔽率

不得大於 40%，容積率

不得大於 120%，並得依

「加油站設置管理規

則」容許作為油氣事業

設施及其附屬設施使

用，但不得從事兼營項

目。

1. 維持現行

計畫條文。

2.點次修訂。

3. 配合內政

部都市計

畫委員會

審決主要

計畫內容

（報部編

號修正後

第 3 案及

第 5-1 案）

跨區市地

重劃之附

帶條件執

行結果，依

本會第 85

次會審議

結果（即刪

除 本 條

文），於分

階段發布

實施內容

調整。

十、自來水事業用地建蔽率不

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

大於 200%。

十一、自來水事業用地建蔽率

不得大於 50%，容積率

不得大於 200%。

十四、自來水事業用地建蔽率

不得大於 50%，容積率

不得大於 200%。

1. 維持現行

計畫條文。

2.點次修訂。

（未訂定） （未訂定） 十五、社會福利設施用地建蔽

率不得大於 50%，容積

率不得大於 400%，使

用項目除以供機關及

社會救助機構、社會福

利機構、托育機構、社

會住宅及其附屬設施

之使用為主，並得依住

宅法第 33 條規定之項

目使用。

1.本點增訂。

2. 配合內政

部都市計

畫委員會

審決主要

計畫內容

（報部編

號修正後

第 5-2

案），增訂

社會福利

設施用地

管制內容。

3. 配合內政

部都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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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2.23 第 85 次會

審議通過條文

現行計畫條文

（109.3.31 主要計畫及細部計

畫分離專案通盤檢討案）

本次提會修正條文 修正說明

畫委員會

審決主要

計畫內容

（報部編

號修正後

第 3 案及

第 5-1 案）

跨區市地

重劃之附

帶條件執

行結果，於

分階段發

布實施內

容調整。

十一、建築退縮規定：

(一 )市地重劃整體開發地

區，其退縮建築應依下

表規定辦理：
分區及
用地別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自計畫道路境
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
鄰接公共設施
用地 (公園兼
滯洪池用地 )
者應自公共設
施用地境界線
退縮 3 公尺建
築。

1.退縮建築
之空地應
植 栽 綠
化，不得
設 置 圍
牆，但得
計入法定
空地。

2. 如 屬 角
地，面臨
計畫道路
部分均應
退 縮 建
築。

商業區

觀光遊
憩服務
專用區

自計畫道路境
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
鄰接公共設施
用地者，應自
公共設施用地
境界線退縮 3
公尺建築。

1.退縮建築
之空地應
植 栽 綠
化，不得
設 置 圍
牆，但得
計入法定
空地。

2. 如 屬 角
地，面臨
計畫道路
部分均應
退 縮 建
築。

公共設
施用地

自計畫道路境
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
如有設置圍牆
之必要者，圍
牆應自道路境

1.退縮建築
之空地應
植 栽 綠
化，但得
計入法定
空地。

十一、建築退縮規定：

(一 )市地重劃整體開發地

區，其退縮建築應依下

表規定辦理：
分區及
用地別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自計畫道路境
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

1.退縮建築
之空地應
植 栽 綠
化，不得
設 置 圍
牆，但得
計入法定
空地。

2. 如 屬 角
地，面臨
計畫道路
部分均應
退 縮 建
築。

商業區

公共設
施用地

自計畫道路境
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
如有設置圍牆
之必要者，圍
牆應自計畫道
路境界線至少
退縮 3 公尺。

1.退縮建築
之空地應
植 栽 綠
化，但得
計入法定
空地。

2. 如 屬 角
地，面臨
計畫道路
部分均應
退 縮 建
築。

(二)前項以外地區，其退縮

建築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分區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申請建築基地
面積達 1,500

1.退縮建築
之空地應

十六、建築退縮規定：

(一 )市地重劃整體開發地

區，其退縮建築應依下

表規定辦理：
分區及
用地別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自計畫道路境
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
鄰接公共設施
用地 (公園兼
滯洪池用地 )
者應自公共設
施用地境界線
退縮 3 公尺建
築。

1.退縮建築
之空地應
適度植栽
綠化，不
得設置圍
牆，但得
計入法定
空地。

2. 如 屬 角
地，面臨
計畫道路
部分均應
退 縮 建
築。

商業區

觀光遊
憩服務
專用區

自計畫道路境
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
鄰接公共設施
用地者，應自
公共設施用地
境界線退縮 3
公尺建築。

1.退縮建築
之空地應
適度植栽
綠化，不
得設置圍
牆，但得
計入法定
空地。

2. 如 屬 角
地，面臨
計畫道路
部分均應
退 縮 建
築。

公共設
施用地

自計畫道路境
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
如有設置圍牆
之必要者，圍
牆應自計畫道

1.退縮建築
之空地應
適度植栽
綠化，但
得計入法
定空地。

1. 配合本市

通 案 性 規

定、本會第

85 次會審

議結果、本

會第 94 次

會第 3 案有

關 建 築 退

縮 條 文 決

議 修 正 內

容、現行計

畫條文（主

要 計 畫 及

細 部 計 畫

分 離 專 案

通 盤 檢 討

案），及內

政 部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審 決 主

要 計 畫 內

容，酌予修

正文字。

2.點次修訂。

3. 觀光遊憩

服 務 專 用

區 與 公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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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2.23 第 85 次會

審議通過條文

現行計畫條文

（109.3.31 主要計畫及細部計

畫分離專案通盤檢討案）

本次提會修正條文 修正說明

界線至少退縮
3 公尺。

2. 如 屬 角
地，面臨
計畫道路
部分均應
退 縮 建
築。

(二)前項以外地區，其退縮

建築應依下表規定辦

理：
分區及
用地別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申請建築基地
面積達 1,500
平方公尺者，
應自計畫道路
境界線至少退
縮 4 公尺建
築，或依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第
281 條規定辦
理。

1.退縮建築
之空地應
植 栽 綠
化，但得
計入法定
空地。

2. 如 屬 角
地，面臨
計畫道路
部分均應
退 縮 建
築。

商業區

申請建築基地
面積達 1,000
平方公尺者，
應自計畫道路
境界線至少退
縮 4 公尺建
築，或依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第
281 條規定辦
理。

產業專
用區

自計畫道路境
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
鄰接河川區及
農業區部分，
應自土地使用
分區境界線退
縮 3 公尺建
築。

1.退縮建築
之空地應
植 栽 綠
化，不得
設 置 圍
牆，但得
計入法定
空地。

2. 如 屬 角
地，面臨
計畫道路
部分均應
退 縮 建
築。

(三)計畫圖未劃設道路截角

部分，位於道路交叉口

建築者，應依「臺南市

建築管理自治條例」規

定退讓截角，並得計入

法定空地。

平方公尺者，
應自計畫道路
境界線至少退
縮 4 公尺建
築，或依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第
281 條規定辦
理。

植 栽 綠
化，但得
計入法定
空地。

2. 如 屬 角
地，面臨
計畫道路
部分均應
退 縮 建
築。

商業區

申請建築基地
面積達 1,000
平方公尺者，
應自計畫道路
境界線至少退
縮 4 公尺建
築，或依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第
281 條規定辦
理。

(三)計畫圖未劃設道路截角

部分，位於道路交叉口

建築者，應依「臺南市

建築管理自治條例」規

定退讓截角，並得計入

法定空地。

路境界線至少
退縮 3 公尺。

2. 如 屬 角
地，面臨
計畫道路
部分均應
退 縮 建
築。

(二)前項以外地區，其退縮

建築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分區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申請建築基地
面積達 1,500
平方公尺者，
應自計畫道路
境界線至少退
縮 4 公尺建
築，如依「建
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 281 條申
請者，從其規
定辦理。

1.退縮建築
之空地應
適度植栽
綠化，但
得計入法
定空地。

2. 如 屬 角
地，面臨
計畫道路
部分均應
退 縮 建
築。

商業區

申請建築基地
面積達 1,000
平方公尺者，
應自計畫道路
境界線至少退
縮 4 公尺建
築，如依「建
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 281 條申
請者，從其規
定辦理。

產業專
用區

自計畫道路境
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
鄰接河川區及
農業區部分，
應自土地使用
分區境界線退
縮 3 公尺建
築。

1.退縮建築
之空地應
適度植栽
綠化，不
得設置圍
牆，但得
計入法定
空地。

2. 如 屬 角
地，面臨
計畫道路
部分均應
退 縮 建
築。

(三)計畫圖未劃設道路截角

部分，位於道路交叉口

建築者，應依「臺南市

建築管理自治條例」規

定退讓截角，並得計入

法定空地。

兼 滯 洪 池

用地，及產

業 專 用 區

條 文 部

分，分別配

合 內 政 部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審

決 主 要 計

畫內容（報

部 編 號 修

正後第 3 案

與 第 5-1

案，及報部

編號第 8-2

案）之附帶

條 件 執 行

結果，依本

會第 85 次

會 審 議 結

果（即增列

條 文 相 關

內容），於

分 階 段 發

布 實 施 內

容調整。

十二、停車空間劃設標準：

(一)市地重劃地區整體開發

區，其住宅區、商業區

及觀光遊憩服務專用區

之停車空間應依下表規

十三、停車空間劃設標準

(一 )市地重劃整體開發地

區，其住宅區及商業區

之停車空間應依下列規

定辦理：

十七、停車空間劃設標準：

(一 )市地重劃整體開發地

區，其住宅區、商業區

及觀光遊憩服務專用區

之停車空間應依下列規

1. 配合本市

通 案 性 規

定、本會第

85 次會審

議結果、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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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2.23 第 85 次會

審議通過條文

現行計畫條文

（109.3.31 主要計畫及細部計

畫分離專案通盤檢討案）

本次提會修正條文 修正說明

定辦理：

總樓地板面積
停車位設置

標準

250 平方公尺以下(含
250 平方公尺)

設置 1 部

超過 250 平方公尺至
400 平方公尺

設置 2 部

超過 400 平方公尺至
550 平方公尺

設置 3 部

超過 550 平方公尺每增加 150 平方
公尺，增設 1 部

(二)前項以外地區，依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59條規定辦理；產

業專用區之裝卸位，依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第278條規定辦

理。

(三)建築基地如建築線僅得

指定於4公尺寬人行步

道且總樓地板面積未達

500平方公尺者，得免設

停車位。

(四)本條總樓地板面積計算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59條規定辦

理。

總樓地板面積
停車位設置

標準

250 平方公尺以下(含
250 平方公尺)

設置 1 部

超過 250 平方公尺至
400 平方公尺

設置 2 部

超過 400 平方公尺至
550 平方公尺

設置 3 部

超過 550 平方公尺，每增加 150 平
方公尺，應增設 1 部

(二)前項以外地區則依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59條規定辦理。

(三)建築基地如建築線僅得

指定於4公尺寬人行步

道且總樓地板面積未達

500平方公尺者，得免設

停車位。

(四)本條總樓地板面積計算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59條規定辦

理。

定辦理：

總樓地板面積
停車位設置

標準

250 平方公尺以下(含
250 平方公尺)

設置 1 部

超過 250 平方公尺至
400 平方公尺

設置 2 部

超過 400 平方公尺至
550 平方公尺

設置 3 部

超過 550 平方公尺，每增加 150 平
方公尺，應增設 1 部

(二)前項以外地區則依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59條規定辦理；產

業專用區之裝卸位，依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第278條規定辦

理。

(三)建築基地如建築線僅得

指定於4公尺寬人行步

道且總樓地板面積未達

500平方公尺者，得免設

停車位。

(四)本條總樓地板面積計算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59條規定辦

理。

行 計 畫 條

文（主要計

畫 及 細 部

計 畫 分 離

專 案 通 盤

檢討案），

及 內 政 部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審

決 主 要 計

畫內容，酌

予 修 正 文

字。

2.點次修訂。

3. 觀光遊憩

服 務 專 用

區，及產業

專 用 區 條

文部分，分

別 配 合 內

政 部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審 決 主

要 計 畫 內

容（報部編

號 修 正 後

第 3 案與第

5-1 案，及

報 部 編 號

第 8-2 案）

之 附 帶 條

件 執 行 結

果，依本會

第 85 次會

審 議 結 果

（ 即 增 列

條 文 相 關

內容），於

分 階 段 發

布 實 施 內

容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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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2.23 第 85 次會

審議通過條文

現行計畫條文

（109.3.31 主要計畫及細部計

畫分離專案通盤檢討案）

本次提會修正條文 修正說明

十三、停車場用地如依「都市

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

則」規定作立體化使

用，應經都市設計審議

通過後，始得核發建築

執照或進行工程開發。

十四、停車場用地如依「都市

計畫法臺南市施行細

則」規定作立體化使

用，應經都市設計審議

通過後，始得核發建築

執照或進行工程開發。

十八、停車場用地如依「都市

計畫法臺南市施行細則」

規定作立體化使用，應經

都市設計審議通過後，始

得核發建築執照或進行

工程開發。

1. 維持現行

計畫條文。

2.點次修訂。

（未訂定） （未訂定） 十九、市地重劃整體開發區內

之停車場用地應至少設

置 1 處電動充電或電池

交換站。

1.本點增訂。

2.配合「亮麗

晴空」空污

改 善 計

畫，增設電

動車設置

規定。

3. 充電及電

池交換站

得視周邊

都市發展

情形依實

際需求評

估設置期

程。

十四、建築基地內綠化面積不

得低於法定空地面積

50%。

廣場用地之建築基地內

綠化面積不得低於法定

空地 30%。

十五、建築基地內綠化面積不

得低於法定空地面積

50%。

廣場用地之建築基地內

綠化面積不得低於法定

空地 30%。

二十、建築基地內綠化面積不

得低於法定空地面積

50%。

廣場用地之建築基地內

綠化面積不得低於法定

空地 30%。

1. 維持現行

計畫條文。

2.點次修訂。

十五、計畫區內另行擬定細部

計畫或變更都市計畫另

訂有管制規定，且於本

計畫未指明變更者，仍

依各該都市計畫規定辦

理。

十六、計畫區內另行擬定細部

計畫或變更都市計畫另

訂有管制規定，且於本

計畫未指明變更者，仍

依各該都市計畫規定辦

理。

二十一、計畫區內另行擬定細

部計畫或變更都市計

畫另訂有管制規定，

且於本計畫未指明變

更者，仍依各該都市

計畫規定辦理。

1. 維持現行

計畫條文。

2.點次修訂。

十六、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

用其他法令規定。

十七、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

用其他法令規定。

二十二、本要點未規定事項，

適用其他法令規定。

1. 維持現行

計畫條文。

2.點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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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應負擔公共設施用地附帶條件商業區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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